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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销，是指委托方以支付手续费等经济利益为条件，

将自己的货物交付给他人，由他人代为销售的一种经销方式。

由于它一方面能减少委托方的商品积压和仓储成本，另一方

面能减少受托方的商品占用资金和经营风险，所以正越来越

多地被供应商和商家所采用，已成为主要的日常商品销售方

式之一。

委托代销通常包含两种方式：一是视同买断，即由委托方

和受托方签订协议，委托方按协议价收取所代销商品的货款，

受托方可将代销商品加价出售，实际售价与协议价之间的差

额归受托方所有，受托方不再另外收取手续费；二是收取手续

费，即受托方严格按照委托方规定的协议价格销售商品，只根

据所代销的商品数量向委托方收取手续费。无论采用何种方

式，委托代销的本质都是委托方将商品交付给受托方代销，在

商品转移时，商品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报酬并未转移给受托方。

因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的规定，委托方

在交付商品时不应确认收入，在收到受托方销售商品后向委

托方开具的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

一、委托代销的增值税规定变化

2008年 12月 15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第 50号令

公布了修订后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其第三十八条

规定：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代

销单位的代销清单或者收到全部或者部分货款的当天。未收

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为发出代销货物满 180天的当天。

可见，在原增值税的相关规定下，委托方确认收入的时间

和增值税义务的发生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不存在会计

处理与税务处理的差异。但新增值税规定扩大了确认增值税

纳税义务的时间范围，由此将对实务中委托代销的相关会计

处理产生一定影响，本文拟通过实例加以分析，并列出相应的

处理方法（这里只涉及视同买断的情况，收取手续费的情况可

依此类推）。

二、实务处理示例

例 1：甲公司和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双方适用

的增值税税率均为 l7%。2009年 3月 5日甲公司以视同买断

的方式委托乙公司销售 A商品 1 000件，商品已经发出，该商

品成本为 60元/件，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10.2元/件，协议价为

100元/件。2009年 3月 6日乙公司收到该代销商品。2009年

3月乙公司对外实际销售商品 100件，售价 120元/件，款项

已经收到。假设发生下列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3月 31日，乙公司开出代销清单，4月 2日

甲公司收到代销清单，并向乙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月

3日乙公司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出转账支票结算货款。同

日甲公司收到其开户行银行收款通知。

第二种情况：3月 30日，由于甲公司急需周转资金，提前

向乙公司收取了 100件商品的货款 10 000元，乙公司于 3月

31日开出代销清单，4月 2日甲公司收到代销清单，并向乙公

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月 3日乙公司收到甲公司增值税

专用发票，开出转账支票结算剩余货款。同日甲公司收到其开

户行银行收款通知。

分析及会计处理：

1援 根据原《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在上述两种情况

下甲公司的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第一种情况：

（1）3月 5日，甲公司将代销商品发给乙公司：

借：发出商品 60 000

贷：库存商品 60 000

（2）4月 2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实际销售 100件商品的

代销清单，并向乙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借：应收账款 11 7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700

同时，结转相应的销售商品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6 000

贷：发出商品 6 000

（3）4月 3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汇来的货款：

借：银行存款 11 700

贷：应收账款 11 700

第二种情况：

（1）3月 5日，甲公司将代销商品发给乙公司时，会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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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修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会计收入确认时间上存在差异，为解决该问

题，笔者认为委托代销商品的委托方应设立“递延税款———代销待结转税款”科目进行核算。

【关键词】增值税 委托代销 递延税款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中旬窑55窑阴

理同上（1）。

（2）3月 30日，甲公司提前收取货款 10 000元：

借：银行存款 10 000

贷：应收账款 10 000

（3）4月 2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实际销售 100件商品的

代销清单，并向乙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会计处理同上

（3）。

（4）4月 3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汇来的货款：

借：银行存款 1 700

贷：应收账款 1 700

可见，由于上述两种情况均是在 4月 2日收到代销清单，

所以在原规定下两种情况下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是相

同的，相关会计处理也基本相同，唯一有区别的地方是在第二

种情况下预收了部分货款。

2援根据新修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种情

况下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第一种情况的会计处理不变）：

（1）3月 5日，甲公司将代销商品发给乙公司时，会计处

理同前面第一种情况的（1）。

（2）3月 30日，甲公司提前收取货款 10 000元，此时由于

尚未收到代销清单，不能确认收入，但是纳税义务已经发生。

为解决收入确认时间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存在差异的问题，

应设立“递延税款———代销待结转税款”科目进行核算：

借：银行存款 10 000

递延税款———代销待结转税款 1 700

贷：应收账款 1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700

（3）4月 2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实际销售 100件商品的

代销清单，并向乙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借：应收账款 1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 000

同时，结转相应的销售商品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6 000

贷：发出商品 6 000

（4）4月 3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汇来的货款：

借：银行存款 1 700

贷：递延税款———代销待结转税款 1 700

可见，在新增值税规定下，两种情况下增值税纳税义务

发生的时间并不相同，第一种情况下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在

4月份，第二种情况下增值税纳税义务则发生在 3月份。

例 2：续上例，假设从 4月份开始，乙公司由于门面陈旧

需要装修，一直到 9月份都处于停业状态，并未出售任何商

品。10月份乙公司开始正常营业并售出 100件 A商品，10月

31日开具代销清单，11月 2日甲公司收到代销清单，并向乙

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1月 3日乙公司收到甲公司增值

税专用发票，开出转账支票结算货款。同日甲公司收到其开户

行银行收款通知。

分析及会计处理：

1援根据原《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甲公司的相关会

计处理如下：

（1）11月 2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实际销售 100件商品

的代销清单并向乙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

借：应收账款 11 7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700

同时，结转相应的销售商品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6 000

贷：发出商品 6 000

（2）11月 3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汇来的货款：

借：银行存款 11 700

贷：应收账款 11 700

2援 根据新修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由于到

2009年 9月 1日，A商品已发货 180天，此时不管 A商品是

否销售出去及甲公司是否收到代销清单，甲公司均应确认增

值税纳税义务，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1）2009年 9月 1日，由于 A商品已发货 180天，纳税义

务发生，通过“递延税款———代销待结转税款”科目进行核算：

借：递延税款———代销待结转税款 1 7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700

（2）11月 2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实际销售 100件商品

的代销清单并向乙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

借：应收账款 11 7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 000

递延税款———代销待结转税款 1 700

同时，结转相应的销售商品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6 000

贷：发出商品 6 000

（3）11月 3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汇来的货款，会计处理

同上（2）。

可见，新旧规定下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也不相同，

原规定下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在 11月份，新规定下纳税义务

则发生在 9月份。

根据上述分析，新修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扩

大了增值税纳税义务的确认范围，这与会计准则中收入确认

时间的规定产生了差异。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设立

“递延税款———代销待结转税款”科目进行核算，该科目反映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收入确认时间不同而产生的增值税差

异，通常为借方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进行反映。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2006.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2006

2.财政部.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咱1993暂38

号袁1993-12-25

3.财政部袁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第 50号令袁2008-12-15


